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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沈阳东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家屯区管培分公司租赁自动售货机服务
项目地点：沈阳市苏家屯区紫薇路1号园区内
项目概述：甲方租赁两台自动售货机并提供自动售货机摆放场所。
服务期限：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二、服务要求
1、乙方的自动售货机经营范围及要求：保证商品来源渠道合法，商品质量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和相关规定，可经营零食类、饮品类、食品类、方便食品类，不销售“三无”产品、过期变质食品、假冒伪劣商品，所有销售商品需保证货源渠道正规可查，为国家一类品级，与沈阳市内大型超市所售商品品牌一致，保证销售的所有商品生产日期均为近期商品。
2、乙方自动售货机不得售卖国家禁止销售的商品。
3、乙方采购符合国家标准的自动售货机设备，乙方对自己公司设备的消防负责，做好消防预防工作。
4、 乙方保证自动售货机的及时补货，产品种类调整，缺货数量最低不能超过 三分之一。
5、乙方能够独立对自动售货机进行经营，升级，维修，情节，消毒等日常维护工作。
6、乙方能够独立承担食品卫生等法律责任，不得转租承包。
7、乙方设备明显之处必须粘贴客服电话，保证顾客投诉和故障报修等问题及时沟通。
8、乙方经营车辆遵守甲方园区内的规定停车规定。
9、乙方人员进出甲方场所必备遵守相关规定。
10、乙方经营所需设施设备和全部货物，自负盈亏。

